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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区域价值链分工的“雁阵模式”—— 

基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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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价值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基于城市群的区域价值链分工“雁阵模式”。在此基础上，聚焦集成

电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定量测度长三角区域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水平，并实证检验该区域的城市等级对产业价

值链增值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呈现倒 U型的“哭泣曲线”形态，生产制造、封

装测试等中下游环节拥有较高增值水平；长三角的城市等级对于集成电路企业的增值能力存在正向影响，其与成本

费用率、企业规模的交互效应分别对企业增值能力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提出城市群的空间布局与产业布局要加强

良性互动，更加重视产业链“制造”环节，健全区域价值链分工推进机制。 

【关键词】城市群；区域价值链；雁阵模式；集成电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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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其重点是依托长三角这一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国际一流的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制

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引发全球供应链和产业格局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制造

业正面临着国际分工体系重构所带来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已成为党中央在变局中开新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而产业基础扎实、产业链条完整的长三角地

区能否化危为机，进一步畅通区域内优势主导产业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是其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长三角区域内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特别在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因疫情断裂的产

业链条可就近在长三角范围内补回来，长三角经济在疫情冲击中也显得较为稳健2，这均得益于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优势互补、配

套能力较强的区域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 

价值链的概念最初用于描述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一系列既分离又关联的价值创造活动［1］。当价值链的分析对象从一个企业转

向整个产业时就形成了产业价值链。而在产业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地理范围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决定了产业在何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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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内分布以及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在哪些区域实现。依据价值链分布的地理范围，Kaplinsky、Gereffi and Kaplinsky、

Humphrey and Schmitz 等从产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不同的价值链活动在哪些国家或地区进行的角度，提出了全球价值

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2~4]

。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大背景下，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协调区域经

济发展的目标，刘志彪、黎峰、潘文卿、赵立翔等提出要延长 GVC在国内的环节，利用中国广阔的腹地发展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s,NVCs),发挥大国经济体系循环累积所形成的价值链优势，以突破在 GVC 中“被俘获”“低端锁定”的困境[5-8],然

而，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使得 NVC 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而毗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较为接近，区域分割力量相对较弱，因此构建国内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Domestic Regional Value Chains, DRVCs),是大国国

家价值链分工的现实选择[9,10]。通过构建以区域产业关联为基础的 DRVC,能够促进价值链的空间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升级[11]。从长三角的情况来说，该区域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具有显著的“雁阵模式”特征，即上海作为区域内唯一的超大型

城市，成为当之无愧的“头雁”，而“次头雁”“中雁”和“尾雁”则分别由次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以及其他中小型城市

所组成，共同构成了中心城市的发展腹地。 

在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集成电路产业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一方面，集成电路作为电子

信息产业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到来，作为其核心的集成电路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科技产业革命的发展，因此成为各个

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的必争之地 EL另一方面，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该地区

三省一市 2018年的集成电路产量达到 864.33亿块，占全国产量的 50%3。此外，除了产品产量与产业规模在全国独占鳌头之外，

从龙头企业集聚度、产业链完整度以及技术应用先进度来说，长三角均引领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之先，并成为其打造世界级

城市群的重要支柱产业。基于此，本文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研究长三角区域价值链分工的“雁阵模式”。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探讨基于城市群的区域价值链分工“雁阵模式”,剖析这一特定地理范围内价值链分工的基本特

征，以及城市群与区域价值链分工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聚焦集成电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定量测度长三角区域价值链各

环节的增值水平，并检验该区域的城市等级对于产业价值链增值能力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

与协作，以及中国特大型城市群之间错位与互补发展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 基于城市群的区域价值链分工模式 

1.1 区域价值链“雁阵模式”的特征分析 

“雁阵模式”最早由日本经济学者赤松要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后经小岛清为代表的相关学者的发展完善，用于解释地

区间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13]。早期的“雁阵模式”试图解释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如何利用比较优势的变化从而实现赶超，后

被用于解释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东亚奇迹” (The East Asian Miracle)。因此，“雁阵模式”成为对地区间经济发

展不平衡、产业发展具有明显地区梯度现象的描述，为后发国家制定赶超政策而服务[14]。 

事实上，不仅在国家间产业的转移方面存在梯次转移的“雁阵模式”，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落内部，基于

价值链分工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内循环也可形成“雁阵模式”。在城市群区域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见图 1)上，中心城市处于“头

雁”位置，占据着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管理总部等上下游环节的区域价值链高端，成为了高级要素与资源的集聚地和创新的

高地，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最强的辐射带动效应；次中心城市作为“次头雁”，在城市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优

势产业或企业的集聚地以及创新次高地，对特定区域产生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区域重要节点城市作为“中雁”，具有较好的

发展环境，成为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主要配套产业的集聚地和重要要素的集聚地；而对于城市群外围的中小城市则作为“尾

雁”，成为一般性配套产业和要素的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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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上海作为直辖市和区域内唯一的超大型城市，成为技术研发、企业总部、市场销售以及高端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地，对区域内城市产生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杭州、宁波、南京、合肥等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及苏

州、无锡等经济规模进入“万亿俱乐部”的重要城市则成为区域次中心，聚集了一批优势的特色产业以及技术创新要素。而绍

兴、嘉兴、温州、台州、南通、盐城、扬州、徐州、常州、芜湖等地级市则成为区域内重要节点城市，成为主要的配套产业集

聚地。此外，其他的中小城市则成为一般性配套产业集聚地。 

 

图 1基于城市群的区域价值链分布图 

资源来源：由作者绘制 

1.2 城市群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互动关系 

探讨城市群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互动关系，其实质是地理空间维度和产业发展维度的融合发展问题。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

态的特定空间范围内，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其目标愿景，通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分割，促进

城市群落内部从城市间分治向城市间融合转变，形成共同的发展价值取向，建立相互联结、跨城整合的分工与合作关系，构建

内生性的互惠机制，实现城市群整体利益与城市个体利益的共赢。 

区域协调发展既包括空间协调，也包括产业协调口习。空间协调的动力来源于城镇化。在区域公共政策以及城市空间规划

的政府机制作用下，基于对城市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以及发展定位的综合考虑，对各城市匹配差异化强度的公共投资，为发

育出具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群落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产业协调的过程中，工业化则是其动力来源。特别是进入工

业化的中后期，产业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品内价值链分工转化，产业协调不仅是产业之间结构比例、发展水平的协调,而是依

托资源禀赋、企业主体等关键要素，在要素集聚效应、产业梯度转移等市场机制作用下，构建起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

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的协同合作。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动力驱动下，就实现了城市体系构建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相融合的

格局。在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性的产业价值链从中心城市向着腹地城市分散布局，与此同时，产业价值链的转

移与扩散，又促进了城市个体的发展以及城市群落之间的经济联系，编织起更趋紧密的城市网络和产业网络。 

1.3 城市群区域价值链升级路径 

产业升级一般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产

业升级时，则是指企业、城市或国家通过嵌入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经济活

动之中。对于城市群区域价值链的升级路径而言，可从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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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其整体的升级方向是以区域高质量一体化为目标，加快城市群现代交通体系建设，打通阻碍要素流

动的行政壁垒，健全一体化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更好地提升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的水平网。同时，还将代表国家参与 GVC 的

竞争，从过往注重加工贸易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向着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而从城市群的各个局部来说，不同规模等

级的城市需要分别明确各自的升级路径。上海作为区域和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要对照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打造国际一

流的营商环境，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等功能，着力嵌入到 GVC 中高附加值的战略

性环节。而对于杭州、宁波、南京、苏州、无锡和合肥等区域次中心城市而言，一方面，要主动对接核心城市，借助中心城市

对外开放的“门户优势”，依托优势产业和特色资源，在 GVC 中的价值阶梯中不断攀升；另一方面，则要发挥对周边中小城市

的溢出效应，在区域价值链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价值传递功能。此外，对于区域内的中小城市而言，要充分发挥好区域价值

链的生产迂回和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加强与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关联和循环，在参与区域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上获得

经济发展的红利。 

 

2 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实证分析 

2.1 研究策略 

对于产业价值链增值水平的测算，通常的做法是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不同区域或产业的分工水平指数或增值能力

指数[16,17]。然而，由于缺乏城市间的投入产出表，因此难以按照常规方法来测算城市群的产业价值链增值水平。考虑到研究数据

的可得性和代表性，选取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思路是：①以集成电路产业所涵盖的业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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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依据，对照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初步筛选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集成电路上市公司，并将研究时期确定为 2011〜

2018年。在此基础上，剔除年报发布时期短于研究时期、年报数据波动幅度较大的企业，最终将 5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②依据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测算出每家企业的增加值。在此基础上，依据企业主营业务,判断其在产业链上所处的生产环节，并

按照生产环节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从而计算出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链上各生产环节的增值水平；③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构建

面板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城市等级对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2.2 产业价值链增值水平测算 

作为衡量企业增值水平的核心指标，企业增加值率(Value-addedRatio,VAR)是企业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重，而企业增加值

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本文采用分配法来计算企业增加值，计算公式为：企业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由于采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受限于年报披露数据，对企业增加值每个项目的计算采取近似指标来代

替4。 

在计算和汇总各集成电路上市企业年度增加值的基础上，得到 2011-2018 年的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率。从图 4

所展示的变化趋势来看，8 年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11-2015 年，这一时期的增加值率从 29.7%逐步上升至 36.1%；

第二阶段是从 2016〜2018年，这一时期的增加值率大幅下降至 25.5%-导致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自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之后，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规模

迅猛扩张，产能大幅提升，致使该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下滑。 

 

在计算集成电路产业整体增值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该产业价值链条上各环节的增值水平。对于集成电路产业链来说，

其核心环节包括了设计(Fabless Design, FD)、制造(Manufacture, M)和封装测试(Assembly and Test, AT)等环节，其中，IC

设计处于产业链上游，IC 制造处于产业链中游，而封装测试则处于产业链下游。从产业配套的角度，集成电路产业链还包括了

设备制造(EquipmentManufacturing,EM)、材料及化学品制造(Materials and Chemicals Manufacturing, MCM)等辅助环节。由

于企业存在多元化经营的情况，把涉及 2 个核心生产环节的企业归入“半产业链”组；把业务范围覆盖所有核心环节的企业，

归入“全产业链”组。表 1展示了 2011-2018年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加值率，从中可以发现三方面特征： 

                                                        
4限于篇幅，企业增加值各项目的计算公式省略。如有需要的，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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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核心生产环节增值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 M>AT>FD,处于价值链中游的生产制造环节的增值率最高，而处于价值链上游

的设计环节的增值率反而最低，恰好形成了与价值链“微笑曲线”相反的倒 U型“哭泣曲线”(见图 4)。这说明生产制造环节是

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的“强链”环节，后续应把改进制造的工艺与质量，提升价值链位势，作为产业链条升级的攀升路径；②

从“半产业链”组来看，多数企业的业务集中于 FD环节和 M环节，其增加值率也高于从事单一核心环节的企业。这说明，企业

通过实施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同步拓展 FD、M 等中上游环节的业务，可为集成电路企业发展提供较强的增值能力；

③对于辅助生产环节的增值率，MCM 环节的增加值率在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各环节中最低，而 EM 环节的增加值率则最高，说明即

便是产业链的非核心环节，同样可以具备较高的增值能力。因此，在推动产业链整体发展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和重视价值链辅

助配套环节，特别是先进制造环节的发展。 

表 1 2011〜2018年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 

各环节增加值率 

产业链环节 企业数量 
企业年均 

增加值率 

FD 17 28.08% 

M 2 38.95% 

AT 7 32.2% 

EM 5 51.31% 

MCM 9 25.48% 

半产业链 

FDM 10 39.97% 

FDAT 3 26.88% 

全产业链 4 31.92% 

合计 57 30.6% 

资料来源：由作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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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等级对于产业价值链增值水平的影响 

(1)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城市等级对于产业价值链增值水平的影响，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 表示上市公司，t 表示年份；CCit、SCit和 IOCit分别表示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区域重要节点城市的虚拟变量，

企业总部所在地属于相应类型城市的，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Xit 为控制变量，主要从三个方面选取：企业资产总额(Total 

Assets, TA)的对数值代表企业规模效应；净资产收益率(Returnon Equity, ROE)代表企业盈利能力；成本费用率(Cost and 

Expense Ratios, CER) 代表企业成本控制能力。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上市企业数据库，包括在港股、A 股、 新三板市场上市的企业。考虑到面板数据的

相对完整性，研究时期选择为 2011〜 2018年，这一时期也是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企业上市数量相对较多的时期。由于时期数 t 

=8、样本数 n=57,故该面板数据为短面板。 

(2)结果分析 ' 

对短面板模型进行回归，首先需要对面板模型的类型进行检验。通过 LM 检 验，支持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并使用 FGLS

的方法进行回归。同时，还考虑 到核心变量(城市等级)与控制变量之间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因此在基准回归 模型中引入相

关变量的交叉项。 

从表 2所示的回归结果来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城市等级对于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①从模型 1和模型 2

来看，城市等级越高，对于企业增加值率的正向影响就越大。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即中心城市对于区域产业

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而且随着城市等级的下降，对高附加值环节的集聚效应也相应降低；②从模型 3来看，

城市等级与成本费用率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增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企业选择在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进行布局，虽然

生产经营的费用率相对较高，但是大城市所拥有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多样化生产配套，有助于吸引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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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地集聚；③从模型 2 和模型 3 来看，城市等级与企业规模效应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增加值率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处于中心

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企业来说，企业规模越大，未必带来企业附加值的提升，生产业务分散布局或转移到邻近的低等级城市，

反而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理性选择，这也可以从中芯国际、紫光锐展、华虹半导体等集成电路龙头企业纷纷在宁波、绍兴、无

锡、徐州等地投资布局中得到印证
5
。 

表 2城市等级对长三角集成电路价值链增值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CC 
0.0954 

(0.0089) 

0.5003*** 

(0.2041) 

0.1796 

(0.1878) 

SC 
0.0157 

(0.0913) 

0.3701 

(0.2313) 

0.0838 

(0.2121) 

IOC 
-0.0268 

(0.082) 

0.1261 

(0.183) 

0.4874* 

(0.2692) 

InTA 

 

0.011 

(0.0154) 

0.0106 

(0.0094) 

CER 

 -0.7911*** 

(0.0942) 

-1.1366*** 

(0.0756) 

ROE 

 

-0.0022 

(0.0193) 

 

CCxlnTA 

 -0.0543*** 

(0.0194) 

-0.0532*** 

(0.0151) 

SC×lnTA 

 -0.0349* 

(0.021) 

-0.0343** 

(0.0174) 

lOC×lnTA 

 

-0.011 

(0.0171) 

-0.0176 

(0.0124) 

 

                                                        
5
《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地图：资本、技术推动产业链协同加速》，第一财经，2019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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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ER 

  0.4452*** 

(0.1431) 

SC×CER 

  0.3805*** 

(0.1489) 

IOC×CER 

  

-0.3523 

(0.321) 

常数项 

0.3384*** 

(0.0758) 

0.8045*** 

(0.1821) 

1.0665*** 

(0.1128) 

样本量 387 387 387 

R2 0.338 0.6025 0.59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2.4 稳健性检验 

(1)基于珠三角的对比检验 

除长三角外，珠三角也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域。从集成电路上市企业基础信息的梳理情况来看，珠三角地区

共有符合条件的上市企业 16 家，其中，深圳 10 家，珠海 3 家，佛山、东莞和揭阳等各 1 家，企业的地理分布与城市群的区域

范围具有一定的匹配性，并且区域内城市体系发育较为成熟，与长三角之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从企业所处的产业链环节来说，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主要包括 4 种生产环节，即 FD、AT、FD&M、FD&AT,各环节的上

市企业数和增加值率见表 3。同时，依据城市对珠三角区域的辐射带动强度，将深圳市设定区域中心城市，珠海市设定为区域次

中心城市，而其他地级市则为区域重要节点城市。通过测算 2011-2018 年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水平，该区

域的增加值率分布依然呈现倒 U 型的''哭泣曲线”形态。与长三角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

增加值率普遍高于长三角地区；AT 环节在该区域各价值链环节的增值水平最高，而长三角的 AT 环节则处于中等水平；除 AT 环

节之外，珠三角其他环节增值率的排序均与长三角相同。 

AT通常被认为是集成电路产业链中增值水平相对较低的环节，但从实证结果来看，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AT环节的增

值程度均不低，这可能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有关。相对于其他环节，封测行业技术壁垒和国际限制较少，同时

得益于国内终端电子产品的旺盛需求，部分封装企业在高端先进封装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说明，产业价值链的各

个环节其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城市通过嵌入价值链分工的产业体系中，大力培育和发展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特点的生

产环节，均能分享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10 

表 3 2011-2018年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 

产业链环节 企业数量 
企业年均 

增加值率 

FD 6 35.50% 

AT 4 43.92% 

FDM 5 42.45% 

半产业链   

FDAT 1 33.74% 

合计 16 40.67% 

资料来源：由作者计算所得 

从面板回归来说，该区域的短面板模型适用于混合回归模型，表 4 展示了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总体来看，集成电路企业

在中心城市的集聚，并未带来其增加值率显著的影响，而从模型 2 来看，在次中心城市的集聚，有助于提升集成电路企业的增

加值率，这与长三角地区的计量结果略有不同。从交互效应来说，企业处于次中心城市的等级与其规模的交互效应为负值，这

与长三角地区的检验结果相一致，但是企业处于次中心城市的等级与成本费用率的交互效应为正值，并且企业处于中心城市的

等级与企业规模、成本费用率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规模对于企业增加值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珠三角地区的集成电路企业还处于规模扩张的快速成长期，处于此阶段的企业拥有相对较大的增值能力。 

表 4城市等级对珠三角集成电路价值链增值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C 
-0.0622 

(-1.05) 

0.4589 

(1.52) 

SC 

0.0088 

(0.09) 

0.4264** 

(2.16) 

InTA 

0.0151* 

(2.00) 

0.0449*** 

(2.79) 

CER 

-0.6774*** 

(-3.42) 

-0.6217***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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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0.0340 

(0.78) 

0.0305 

(0.54) 

CC×lnTA 

 

-0.0326 

(-1.50) 

SC×lnTA 

 

-0.0947*** 

(-6.49) 

CC×CER 

 

-0.3433 

(-1.25) 

SC×CER 

 

0.8218*** 

(3.51) 

常数项 

0.7540*** 

(4.91) 

0.4669** 

(2.46) 

样本量 101 101 

R2 0.4920 0.6364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2)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为缓解上述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准自然实验。2014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这对于中国集成电路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为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提供了难得的

准自然实验环境。具体而言，引入实验期虚拟变量 D2015,若年份大于等于 2015,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构建的面板模型为： 

 

从表 5 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 1 显示变量 D2015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这与前文测算的 2011〜2018 年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产业

增加值率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即《纲要》的颁布实施，助推了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对于整个产业乃至到每家企

业的增加值率而言却是下降的。虽然变量 D2015的系数是显著的，但是对比表 2中的模型 2和模型 3来说，加入 D2015对于城市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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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CC、SC和 IOC回归系数的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从模型 2来看，除 SC与 D2015的交互项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外，其

余城市等级变量与 D2015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因此，进一步验证了之前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 5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C 

0.1745 

(0.2124) 

0.4771*** 

(0.2015) 

SC 
0.0827 

(0.2274) 

0.2429 

(0.2087) 

IOC 0.5098* 0.1399 

 

 (0.2995) (0.1673) 

D2015 

-0.0263** 

(0.0132) 

-0.0013 

(0.0222) 

CC×D2015 

 

-0.0104 

(0.0346) 

SC×D2015 

 -0.057* 

(0.0309) 

IOC×D2015 

 

0.0107 

(0.0354) 

InTA 
0.0177* 

(0.0108) 

0.0115 

(0.0147) 

CER 

-1.1342** 

(0.1093) 

-0.7882*** 

(.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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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0.0064 

(0.0182) 

CC×lnTA 

-.0534*** 

(0.0155) 

-0.0514*** 

(0.02) 

SC×lnTA 

-.0340** 

(0.0173) 

-0.019 

(0.019) 

lOC×lnTA 
-.0196 

(0.0127) 

-0.013 

(0.0152) 

CC×CER 

.4563*** 

(0.1638) 

 

SC×CER .3781**  

 

 (0.1636)  

IOC×CER 
-.3564 

(0.3472) 

 

常数项 

1.0076*** 

(0.1534) 

0.8007*** 

(0.1733) 

样本量 385 385 

R2 0.5797 0.597 

注：括号内为 z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3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价值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基于城市群的区域价值链分工“雁阵模式”，剖析这一特定地理范围内产业价值链分

布的基本特征、城市群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测算了 2011〜2018年长三角

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各生产环节的增值水平，实证检验了城市等级对于产业价值链增值水平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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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呈现倒 U型的“哭泣曲线”形态，生产制造、封装测试等中下游环节拥有较高的增值水

平，而处于价值链上游的设计环节的增值水平则相对较低。对于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拥有多个价值链环节的企业而言，同时

占据设计和生产制造等环节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增值水平，而同时占据设计和封装测试等环节的企业则增值水平相对较低。此外，

除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之外，集成电路配套环节的设备制造企业具有较高的增值水平，而材料和化学品制造企业的增值水平相对

最低。 

(2)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总体上验证了城市等级对产业价值链增值能力存在正向影响的基本判断，即城市群内等级越高的

城市，对于区域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随着城市等级的下降，对高附加值环节的集聚效应也相应降低。

从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来说，城市等级与企业规模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增值水平产生负向影响，位于较高等级城市的企业在扩大

生产规模的同时并未带来生产活动附加值的相应提升；城市等级与成本费用率的交互效应未能通过稳健性的检验，这一交互效

应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产生出相反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为实现城市集群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推动长三角区域价值链分工“雁阵模式”实现更高质量

的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推动城市群空间布局与产业布局的良性互动。长三角地区的各类城市需要充分发挥区域分工协作、产业联动互补的有利

条件，更加主动地融入到区域产业价值链的组织体系之中，整合区域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要素，扩大区域市场规模，提升

区域整体竞争力。各城市要秉持产业链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理念，无论是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何种生产环节，只要在提高

生产技术水平、实现内涵式发展上下功夫，就能够在区域经济内循环中分享到发展“红利”。与此同时，除了城市群内部要加

强城际间的产业分工与协同之外，各大城市群之间也要注重产业的错位发展。比如，长三角地区具有发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

实力，但仍可侧重于高端芯片的制造以及先进配套设备的制造；而珠三角地区则可以侧重于设计以及高端封装测试产品的发展。 

(2)更加重视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在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务必高度重视“生产制造”环节在产业发展中的

重要基础性作用。一段时间以来,轻视生产制造等实体经济，偏重发展金融、房产等虚拟经济，已导致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

“泡沫化”等结构性失衡问题，本研究的结论也充分支持生产制造环节具有较强的增值能力和发展潜能。因此，对于长三角地

区的各类城市而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关键要找准产业定位，瞄准先进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领域，切实提

升城市产业发展的“硬核实力”。 

(3)健全完善区域价值链分工的推进机制。统筹用好政府调控机制和市场配置机制，持续降低城市群内部的产业转移成本和

要素流动障碍，积极搭建跨地域的产业创新平台以及促进产业转移的共建园区平台，实现地方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国有和民营

资本投资的联动。充分发挥好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以企业微观层面的产业链条升级带动产业整体转型升级，进而增强区

域经济的内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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